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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105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项目签订《联合收购协议》的公告 

 

 

 

一、《联合收购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参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君正集团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5-101号）和《君正集团对外投资公告》（临

2015-102号）。 

按照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管理层与联合受让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人福医药”）经友好协商，于2015年12月9日签订了《联合收购协

议》，决定组成联合体参与上述项目的股权受让。 

二、《联合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86,000,0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7.1114%）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

让项目”），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君

正化工”）、人福医药均对该项目有收购意向。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决定

组成联合体参与上述项目的股权受让，具体内容如下： 

1、具体收购情况为：君正集团收购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2,205,667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0441%）；君正化工收购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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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59,478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5427 %）；人福医药收购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01,534,855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5247%）； 

2、按照交易规则应当支付的保证金、交易价款以及交易服务费等由联合体

各成员按照收购比例各自承担，并按照交易规则及挂牌条件的要求分别汇入北京

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3、君正集团、君正化工及人福医药作为项目意向受让人承诺，不再以各自

的名义单独申请受让，也不再成为其它联合受让的成员。 

三、联合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证券代码：600079，证券简称：人福医

药） 

成立时间：1993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28,604.9062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学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经营范围：药品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研发、

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对产业的投资及管理、教育项目

的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叁级）；组织“三来一补”业务。 

财务信息： 201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21.67亿元，资产净额57.28亿元，

营业收入70.5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4.52亿元；截至2015年9月30

日，资产总额177.22亿元，资产净额89.06亿元，营业收入69.32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4.41亿元。（上述数据来源于人福医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本次收购权益安排：公司、君正化工未与人福医药或其他第三方签署关于华

泰保险股东权益的一致行动协议。 

联合体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参与本次股权转让项目联合受让的三个主体

为君正集团、君正化工及人福医药，君正化工和君正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君正化

工是君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君正集团、君正化工和人福医药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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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1、公司参与本次股权受让事宜尚需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对交易相关事宜的

审核，是否能够通过审核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转让项目，需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机构以挂牌、摘牌方式实施，

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3、如本次股权转让项目受让成功，尚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中

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是否能够得到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4、按照《联合收购协议》的约定，君正集团收购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82,205,667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0441%），按照挂牌价计算交易金额为59,188.08

万元；君正化工收购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2,259,478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5427 %），按照挂牌价计算交易金额为73,626.82万元。君正集团和君正化工均

将以自有资金完成本次股权转让项目。 

（1）君正集团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君正集团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状况，截至2015年9月末，君正

集团资产总额161.74亿元，净资产70.97亿元，营业收入3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6.74亿元，货币资金余额4.21亿元，应收票据余额4.09亿元，应收

账款余额1.65亿元，预付款项余额2.05亿元，其他应收款2.71亿元，利润和折旧

带来的现金流约为12亿元。截至2015年9月末，君正集团母公司资产总额100.93

亿元，净资产60.4亿元，营业收入5.83亿元，净利润4.22亿元。此外，本次股权

转让项目资金预计在2016年1月进行支付，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的利润和折旧也

会带来现金流，完全可以满足君正集团本次股权受让的资金需求。 

（2）君正化工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全资子公司君正化工同样保持着良好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状况，截至2015

年9月末，君正化工资产总额68.34亿元，净资产41.72亿元，营业收入20.54亿元，

净利润1.66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2.71亿元，应收票据余额2.10亿元，预付款项

余额19.59亿元，利润和折旧带来的现金流约为3.7亿元，可以满足君正化工本次

股权受让的资金需求。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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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